
潮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潮环（安）罚〔2022〕8 号

潮州市潮安区宇帆陶瓷颜料厂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5103MA5391H17B

投资人：宋玉歆

住所：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白水村牛母岭永安堂前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2 年 4 月 11 日，潮安分局执法人员对你厂进行现场调查。

经查，你厂主要从事瓷泥生产，现场设有球磨机、压泥机、打浆

机、打浆池等生产设备，厂内配套有多个收集池，生产过程产生

的淘洗废水、压滤废水、设备清洗废水等废水应储存在多个收集

池中，经多级沉淀后回用于生产。检查时，你厂正在生产，过筛

工序产生的废水和压泥工序产生的废水流经振动筛旁的水沟，未

经多级沉淀处理直接通过厂区西南向的排放口排到外环境。你厂

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向外环境，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

治设施，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
以上违法事实有现场笔录、当事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视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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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、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你厂以上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

三十九条的规定。

2022 年 6 年 14 日，我局向你厂送达了《潮州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[潮环(安)罚告字〔2022〕8 号]和《潮州市

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[潮环(安)罚听告字〔2022〕8

号]，告知你厂听证、陈述申辩权。你厂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

出听证申请，也未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现我局已经审查终结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

规定和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之附件 1《广

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》中“第二章水

污染防治类”之“八、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

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

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”的裁量标准（§2.8.1 裁量标准），罚款

金额＝25%（裁量百分值总和）×100 万=25 万。我局决定对你厂

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（¥250000.00）。

限你厂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《潮州

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指定银行和账号。缴款后，应将缴款凭

据交到潮州市生态环境局潮安分局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

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（一）项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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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1〕

99 号）的规定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潮州市人民

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

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潮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7 月 15 日


